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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
“

交强险
’ ’

的制度特点及国际比较
文 ／ 王向楠 郭金龙 冯凌

我国
“

交强险
”

的制度框架是比较先进合理的 。

“

交强险
”

运行以来 ，

在保障道路交通事故受害者权益 、 促进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、 提升全社会

的保险意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。 但在监督检查 、 费率和责任限额的

具体设计等方面还需要改进 。

２００６年 ３ 月 ， 国务院根据《保险法》和 《道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对机动车辆道路交

路交通安全法 》 颁布了 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通第三方保险采取了强制性投保的要求 。 其

任强制保险条例 》
（简称

“ ‘

交强险
’

条例
”

）
， 中 ，

一些国家早在 ２ ０ 世纪上半叶就建立 了

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 日 起施行 ， 这标志着
“

交
“

交强险
”

制度 ， 如 英国 （
１ ９ ３ ０

）
、 爱尔

强险
”

制度在我国开始运行 。 本文主要基于兰
（

１ ９ ３ ３
） 、 德国 （

１ ９３ ９
） ， 俄罗斯 、

印度
、

与其他有
“

交强险
”

长期运行经验 的 国家澳大利 亚 、
加拿大 、 法国 、

意大利等也较

或地区的 比较 ， 从六个方面 ， 分析我国
“

交早实施了
“

交强险
”

制度 。 在汽车王国
一

强险
”

的制 度特点 。美国 ，
１ ９２５ 年马 萨诸塞州 和康涅狄格州 最

一

、 强制性要求早开始实行强制
“

三责险
”

， 到现在 ，
除 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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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尼亚州 和新罕布什尔州 外的 全部的州都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将会承担这种保障责任 ，

已经推行了强制
“

三责险
”

。 弗吉尼亚州 允而且采 用 救助 基金 比采 用第
一

方保险对全

许机动车在不投保
“

三责险
”

的情况下注册 ， 民有更高的保障覆盖率和更低的交易 成本 。

但是需要交付极高的注册费 。 新罕布什尔州二
、 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

不强制要求投保
“

三责险
”

， 但需要车辆注新西兰 和 南非 没有 对
■

道路 交通第 三方

册人提供材料证明其有足够 的 经济能力偿保险作强制 性要求 ， 但是这两个国 家均成

付可能的事故 。立 了相应的道路交通安 全基金用 于 赔付交

当交通事故 中有责任的驾驶人没有投保通事故受 害人 。 在新西 兰 ， 事故赔偿公 司
“

交强险
”

或商业
“

三责险
”

或是投保额度（
Ａｃｃ ｉｄｅｎｔ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 ｉｏｎＣｏ ｒｐｏｒａ ｔ ｉｏｎ

，

不足时 ， 事故受害人可能将面临索赔困境 。Ａ ＣＣ ） 使用 从现收现付制 （ ＰａｙＡ ｓＹｏｕ

我国没有要求驾驶人强制投保
“

无保险或保Ｇｏ
，ＰＡＹＧ ） 税收和政 府从其他途径征得

险不 足 的 驾 驶 人
”

 （ Ｕ ｎｉｎｓｕ ｒｅｄｍ ｏｔｏ ｒｉｓｔ到 的 资金进行投 资 ， 将 原始资 金和 孳息用

ａｎｄｕｎｄｅｒ ｉｎｓｕｒｅｄｍｏｔｏｒｉｓｔ
） 的保 险 ， 美以赔付包括交通事故在 内 的意 外事故的 受

国则有约 ２０ 个州进行了这种 强制性投保要害人 。 任何被认为正常的 、
可接受的 、

可帮

求 。 不 同于第三方责任保险 ，
这种类型保险助受 害人恢复到 最大可 能 的健康状态 的 费

属于第
一

方保险 ， 其受益人往往是投保 人用都可以向 Ａ Ｃ Ｃ 申 请赔付 ， 其赔付额度原

本 人 。 相较于选择更高的 责任保险赔付额度则上没有上限 。 并且 ，
Ａ Ｃ Ｃ 的赔付机 制并

（ 与此 同时需要更高的 保险费 ） ， 这种第不考虑受害人的责任因素 ， ｇ 卩 ， 即使受害人

三方责任保险与第
一

方保险相结 合的投保在事故中存在过错而驾 驶 人并无任何过错 ，

方式可以更有效地应对风险 。 虽 然我国
“

交受害人也有权接受来 自 Ａ Ｃ Ｃ 的赔付 。 此外 ，

强险
”

目 前的三项分责 （死亡伤残 、 医疗事在受害人丧失收入 来源 时 ，
Ａ Ｃ Ｃ 也会每周

故和财产损失 ） 的最高可获得的赔付金额为向其提供补助金 。

１ ２ ２ ， ００ ０ 元人民 币 ， 且我国
“

交强险
”

的 覆南 非也有
一

套与 新 西 兰 很 类似的基 金

盖率 目前不足 ７５％
， 但是 ， 我国 尚没有什么体系 一道路 事故 基金 （

Ｒ ｏａ ｄＡ ｃｃ ｉｄｅｎｔ

必要推行
“

无保险或保 险不足驾 驶人
”

保险 。 Ｆｕｎｄ
，ＲＡＦ ） 。

ＲＡ Ｆ 的募款来 自燃油税 、

这是因 为 ， 根据
“

交强险
”

条例 ， 道路交通债务借贷以及投资收益 。 与新西兰相 同 ， 南

救助基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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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政府在法案 中 并没有规定 ＲＡＦ 的赔付上四 、 可盈利性和费率

限 Ｉ 但是 ， 在南非只有由于驾驶人的过失责各国 （地区 ） 对
“

交强险
”

的可盈利性

任而受到损失的受害人才可以 申请 ＲＡＦ 的有不同的要求和解释 。 总体而言 ， 在商业体

赔付 ， 可享受的赔付额度与受害人的责任份系 中对于契约 自 由有更深厚的历史渊源 的

额相符——赔付仅覆盖医疗及其他损失 中国 家 （地区 ） ， 更可能允许
“

交强险
”

盈

不是受害人责任的那
一

部分 。利 。 美 国 、 英国 、 澳大利亚等国家 （地区 ）

我国 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０ 月 ３０ 日 出 台 了 《道并没有对定价方式有太多的要求。 东亚地区

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》 ，的 中 国大陆 、 中 国 台湾 、 日 本等要求保险

对于基金 的筹集 （共七条 ） 、 垫付 （三种公司本着
“

不盈不亏
”

的原则经营
“

交强

情况 ） 、 管理和相应的法律监管提出 了严险
”

。 在 中 国 台湾 ， 保 险公司对定价完全

格的规定 ， 该 《试行办法》 于 ２０ １ ０ 年 １ 月没有 自 主权 ， 根据 台湾地区强制汽车责任

１ 日 开始施行。 我国的道路安全事故救助基保险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 ，

“

本保险费率 ，

金与 Ａ ＣＣ 和 ＲＡＦ 有一定的类似性 ， 但是由 主管机关会同 中央交通主管机关会拟定 ，

相 比于 ＡＣ Ｃ 和 ＲＡＦ 的理论无赔付上限的提经社会公正人士组成之费率审议委 会

设计 ，我国的赔付额度是相对低的 ； 我 国
“

交审议通过后发布之
”

。

强险
”

的赔付机制一定程度上并不与事故自 ２００６ 年以来 ， 我国
“

交强险
”
一

直

责任划分相对应 ， 这与 Ａ Ｃ Ｃ 的赔付机制采取浮动费率制 。 根据保监会于 ２ ００７ 年 ６

是类似的 。月 发布 的 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

三 、 实施范围和审查费率浮动暂行办法》 ，

“

交强险
”

费率与道

在包括我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 ，

“

交强路交通事故挂钩 ， 并采用六级浮动因素 （
Ａ１

险
”

是全国统
一

实施的 。 现代社会道路交一 Ａ６ ） 。 此外 ， 管理者希望但不强制推行

通网络发达 ， 驾驶人驾车往来于不同的省 ／
“

交强险
”

费率与
“

道路交通事故
”

和
“

交

州的情况十分普遍 ， 而统
一

的
“

交强险
”

制通违法行为的次数
”

的
“

双挂钩
”

制度 。

“

奖

度对于执法部 门 、 驾驶人和寻求赔付的受优罚劣
”

的费率浮动机制可以督促驾驶人安

害人是便捷的 。 在某些联邦制国家或者省 １全行驶 ， 发挥保险
“

事前
”

的风险管理功能 。

州拥有
一

定立法权的国家 ， 如美国 、 加拿大 、五、 经营机构

澳大 利亚等 ， 不 同省 ／ 州对
“

交强险
”

有我国在 ２００６年颁布的
“

交强险
”

条例中 ，

不同要求 ， 这为处理跨地区的道路事故的索可从事
“

交强险
”

业务的保险公司仅为中资

赔带来不便 。公司 。 到 ２０ １２年 ３ 月 ３０ 日 ， 国务院发布 《关

要提高
“

交强险
”

的覆盖率 ， 检查是
一

于修改 〈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

个重要环节 ， 而提高检查效率的一个方式是例 〉 的决定》 ， 允许经保监会批准的保险公

促进信息交流共享 。 英 国政府 引人了 持续司 （包含中资 、 合资和外资保险公司 ） 经营

性保 险 监督体 系 （Ｃｏｎ ｔｉｎｕｏｕｓ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
“

交强险
”

业务 。 在 ２０ １６ 年 ３ 月 １ 日 国务

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
，ＣＩＥ ） ， 该体系使得保险公 院发布的 《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》

司和车辆执照税 （ＶｅｈｉｃｌｅＥｘｅｉｄｓｅＤｕｔｙ，中 ， 删去了 《条例 》 第五条第
一

款中的
“

经

ＶＥＤ ） 审查机构的数据共享 ， 从而令执法人员 保监会批准
”

的字样 。 我国
“

交强险
”

经历

可以借助机动车保险数据库 ， 在 日常检查中检了从中资市场 ， 到较开放的市场 ， 再到完全

查嫌疑车辆的
“

交强险
”

投保状况。 这种持续开放的市场的改变 。

且便捷的检查机制 ， 是值得他国参考的 。我国的机动车驾驶人可以 自主选择
“

交

２０ １ ６ ． １ １ ／ 中 国保险 ／６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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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 险
”

的经营 机 构进行投保 ， 在 英 国 ，付
”

， 各国 （地区 ） 的
“

交强险
”

几乎都是

２０ １ ６ 年有 ２５０ 家 以上 的保险公司 获得了机不支持的 。

动车保险局 （Ｍｏｔｏ ｒ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Ｂｕｒｅａｕ ，对于死亡伤残的赔付是否设置上限 ， 不

ＭＩＢ ） 认证的经营
“

交强险
”

的资格 。 由 多同的 国家 （
地区 ） 存在差异 。 欧盟成员 国的

家保险公司经营
“

交强险
”

的主要好处是 ，
“

交强险
”

赔付额度均为 ： 单个人的人身

通过市场竞争降低成本 （ 如节省不必要的伤害赔付不超过 １
，
〇〇〇

，
〇〇〇 欧元 ， 每起 事

环节 、 提高保费的投资回报率 ） ， 提高
“

交故的人身伤害赔付不超过 ５ ， ０００ ， ０００欧元 。

强险
”

的服务水平 ； 但是 ， 在多公司经营 ，英国在脱离欧盟之后 ，

“

交强 险
”

对人身

特别是同时允许公司 自 主定价的环境下 ， 有伤害将不设置赔付上限 ， 这也类似于澳大

的保险公司可能为 了抢 占市场从而进行恶利 亚 。 我国
“

交强 险
”

目 前对于死亡伤残

性价格战 ， 从而扰乱整个市场并对监管体系的赔付限额为 １ １ 万元人民币 ， 是偏低的 ，

造成困扰 。这点在经济社会较为发达的地区非常明 显 ，

在
一

些国家 （
地区 ） ， 政府部门设立统所以 应当考虑建立动态化 的赔付上限和费

一

的承保单位来经营
“

交强险
”

。 在澳大率调节机制 。

利亚 的许多 州 ， 政府部门设立 了统
一

的承我国的
“

交强险
”

设有无责任赔付 。 相

保单位来进行
“

交强 险
”

的承保和运作 ，比于更多数国家 （地区 ） 采用 的有责任制赔

如维多利 亚州 的交通事故委员会 、 南澳的付模式 ，

“

无责赔付
”

条款能够更全面地照

机动车事故委员会 、 塔斯马尼亚州 的机动顾交通事故中受害人的利益 ， 但是也增加了

车事故保险会 、 北领地的领地保险办公室 、保险公司的赔付和制度运行成本 。

西澳的西澳保险委员会 。 成立统
一承保单位在

“

交强险
”

索赔对象上 ， 各国 （地区 ）

的好处在于简化了信息的复杂度 ， 如可以将之间也存在差异 。 往往在采取无过错侵权责
“

交强险
”

保费纳入到车辆的注册费中收取 ， 任制 的国 家 （地区 ） ， 如英 国 、 日 本 、 中

从而提高了
“

交强险
”

监管部门和执法部门国台 湾地区 ， 第三方有权直接向 承保的保

的工作效率 ； 同时 ， 降低了渠道费用 。险公司提 出索赔要求 。 而在采取过错侵权

六 、 赔付责任和索赔对象责任制 的国家 （地区 ） ， 如美国的一些州 ，

不同国家 （地区 ） 的
“

交强险
”

在赔付受害人无权直接 向保险公司提 出赔付要求 。

责任范围上存在差别 。 在美国大部分州 ，

“

交我国允许交通事故受害人直接向对方的
“

交

强险
”

的赔付范围包含身体伤残责任和财产强险
”

的保险公司索赔 ， 从而能给予受害人

损失责任 ， 而澳大利亚所有州 的
“

交强险
”

更好的保护 。

都只保障死亡伤残而并没有保障财产损失 。总之
， 我国

“

交强险
”

的制度框架是比

我国
“

交强险
”

中 ， 死亡伤残赔付限额和医较先进合理的 。 我国
“

交强险
”

运行十年以

疗费用赔付限额是分立的 ， 这使得我国
“

交来 ， 在保障道路交通事故受害者权益 、 促进

强险
”

有较小的赔付支出 。 我国
“

交强险
”

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、 提升全社会的保险意识

还有 ２０００ 元人 民币的财产损失责任部分 ，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。 与此同 时 ，

这能避免大量的 民事纠纷 ， 但也大幅加重了我国
“

交强险
”

制度在监督检查、 费率和责

保险公司的理赔成本 。 此外 ，

一些国家 （地任限额的具体设计上也很有改进的必要 。 ■

区 ）

“

交强险
”

的赔付责任明确包括了受害

人的
“

收人损失
”

， 这是比较人性化的设计 ， 王向楠 郭金龙 ：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

今后我 国也可以考虑 。 对于
“

精神损害赔冯凌 ： 澳大利亚 国立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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